佛光人文社會學院

借款單
	借款單位
	

	填表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（借款需於支用日十天前提出，預留會計、出納作業時間） 

	借款金額
	新台幣(中文大寫)：   仟(萬)   百(萬)   拾(萬)  萬   仟  百  拾  元整

	支領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 

	預計還款沖銷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（如屬活動案，活動結束後三星期內沖銷完畢）  

	借款用途
	

	經費來源
	計劃編號：
	計劃名稱：

	還款方法
	

	附

相

關

文

件


	1.已簽准之請購單：□有   □無

  （如借款用途係用以購買圖書、儀器設備、工程款需附）

	
	2.簽呈：□有  □無

	
	3.公文：□有  □無

	
	4.活動計劃表：□有  □無

	
	5.預算明細表：□有  □無

	
	6.其他文件：  

	核准人

或授權代理人
	主任秘書
	會計室
	出納
	單位主管
	借款人

	
	
	
	
	
	


